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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5 學 年 度 第 二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聯 席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5 年 10 月 25 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地點：實齋講堂 

主持人：孫毓璋組長                                                    記錄：住宿組魏妙芬 

出席人員： 

明齋賴怡廷同學、平齋張業正同學、儒齋黃郁涵同學(請假)、清齋吳佑鎮同學、鴻齋石君培同學、禮齋

張瑞恩同學、仁齋林毅誠同學(孫孟群同學代理)、實齋蕭宇庭同學、信齋武書可同學、碩齋朱翊豪同學、

慧齋王婉瑜同學(陳郁珊同學代理)、學齋杜佩芸同學、義齋李少軍同學、新男齋黃士軒同學、新女齋徐

堉禎同學(請假)、誠齋劉彥廷同學、華齋鍾岱穎同學、文齋黃薇恩同學(林佳瑩同學代理)、靜齋林方婷

同學、雅齋李宜庭同學 

列席人員： 

學生議會代表吳乃鈞同學、學生會代表張翊同學(請假)。  

軍訓室主任黃明瀚主任、生輔組王聖惟組長(請假)、生輔組鄒素芳小姐(崔東興先生代理)。 

周易行副組長、張惠珍小姐、楊志方小姐、李仲勝先生(請假)、白國豐先生、魏妙芬小姐、呂明諭先生(請

假)、陳美霏小姐。 

 

會議內容：   

一、生輔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 

 

二、住宿組業務報告 

*周副組長報告事項： 

1、通報維修案件截止至 10/18 止超過 7日尚未完成維修案件待處理計有 39 件(詳如附件二)，將持續

掌握維修進度維護良好住宿品質。 

2、基於管理及需求擬將新女齋收回為男生宿舍，另外禮齋及信 C 齋將改成女生宿舍區，以提供 106

學年住宿生性別調整討論案。 

決議:再議。 

3、生輔組與學生會討論規劃之緊急求救電話及流程，因考量整合住宿相關規定及住宿注意事項，為

一張 A4 紙張，提請討論納入之內容後再行整合學生宿舍門後。 

4、有關三區女生宿舍大門平日對車輛管制措施，經齋民意見調查(截止至 10/24 日中午止)同意關閉

大門使用門禁卡進出為 131 票，不同意關閉大門維持現狀(假日關閉，平日半開)為 156 票，同意暫不

關閉女舍大門維持現狀管制措施。 

 



 
2

三、討倫事項 

(一)106 年齋長交接暨研習參訪活動暫定於106年1月16、17日舉行，今年是由政大規劃，其規劃二天一

夜的參訪行程，預計方案如下：提請討論。 

提案人:住宿組 

說明: 1、參訪中山大學及長榮大學。 

2、參訪中山大學及南科台積電宿舍。 

3、自行辦理，請齋長提供想參訪學校名單。 

決議:經討論後，以比照往年與政大合辦或今年自行辦理2案進行表決(15人參予表決)，合辦8票；自行辦

理4票，通過比照往年與政大合辦齋長交接暨研習參訪活動。 

 

(二) 如何有效運用宿舍床位資源，減少因同學放棄或退宿造成空床位。 

提案人:住宿組 

說明:  每學年因同學申請床位後於8月下旬至10月間放棄或退宿造成空床位，而此些床位因空出時間較晚

大部分同學已在外賃居，年來造成近百床床位空置一學年，不僅床位資源浪費，住宿組更損失數百

萬宿費收入，告提請討論改進方案。 

提案建議: 

訂定床位申請後於二週內繳交預約金(宿費1/3)，同學無特殊原因放棄或退宿將不歸還預約金。 

修改學生宿舍規則第五條相關規定 

原條文 修改條文 說明 

欲辦理次學期退宿者，上學期於每

年7月31日前、下學期於12月31日前

申請退宿手續者，可免收次學期宿

費；超過上述期限至上學期10月1日

前退宿者、下學期3月1日前，依各

齋宿費收費標準扣款四分之一宿費

（需先繳納註冊繳費單後才可退

費）；逾上學期10月1日退宿者、下

學期3月1日，不退費。 

每學期床位申請公布確定後，欲辦

理退宿者，限於三周內向住宿組申

請完成退宿手續，可免收次學期宿

費；超過上述期限退宿者，依各齋

宿費收費標準扣款三分之一宿費

（需先繳納註冊繳費單後才可退

費）；學期開學日後退宿者不退費。 

 

決議:再議。 

 

(三)  希望每齋都有一個急救包。 

提案人:  新男齋齋長黃士軒。 

決議:由各齋齋費自行決定購買。 

 

(四)  清齋和雅齋屢屢發生齋民於宿舍區內抽菸的違規事項。礙於當場抓到違規者正在抽菸有相當困難

度，但實際上菸味飄散卻會影響到相當多齋民，因此兩齋共同提案，希望能藉由大家的意見交流討論

出可以警惕抽菸違規者的罰則與處理方式。 

提案人:  清齋齋長吳佑鎮、雅齋齋長李宜庭 

說明: 

1. 原宿舍規則中：於宿舍區內抽菸的違規者將被扣罰5點。欲提案將違規者罰則加重至扣罰10點。 

2.若違規者遭齋民檢舉從房裡飄出菸味，只要被兩位或以上人證認定有在房裡抽菸事實即違反宿舍區

內抽煙的規則，同樣扣罰10點。 

3.若在宿舍區當場抓到抽菸違規者，將以照相、影片證據直接撥打菸害專線電話進行檢舉，可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根據行政院衛生福利部菸害防制法在校園吸菸是違法的。 

第15條第二項：下列場所全面禁止吸菸：二、大專校院、圖書館、博物館、美術館及其他文化或社會

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第31條：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令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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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按次連續處罰。）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十二

條 第二

項 第五

款  

十二、住校學生違反下列規 定,除依學生獎

懲辦法處理 外,並採違規扣點方式處理: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次扣五點。

5. 宿舍區域內吸菸者。  

十二、住校學生違反下列規 定,除依學生獎懲

辦法處理 外,並採違規扣點方式處 理: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5. 宿舍區域內吸菸者,一次扣十點。 

（1. 包含遭齋民檢舉從房裡飄出菸味者，只

要有兩位或以上人證認定有在房裡抽菸事實

即違反宿舍區內抽煙的規則。 

2. 若在宿舍區當場抓到抽菸違規者，將以照

相、影片證據直接撥打菸害專線電話進行檢

舉，可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提案補充資料： 

1. 於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務會議曾提出更改宿舍規則加重違反抽菸規則的罰則，因下列原因被駁

回： 

第十二條第(二)項第 5 款:宿舍區域內吸菸者, 第一次扣五點,第二次扣十點。因未說明第三次扣點,

請原提案單位再行討論後辦理。 

2. 國立清華大學新菸害防制法罰則與檢舉方式說明：檢舉禁菸場所、非吸菸區吸菸者,請以電話撥打

菸害免付費專線電話 0800-531-531,或就近通知所在地的衛生局。 

http://www.ess.nthu.edu.tw/ezfiles/163/1163/attach/25/pta_13323_7834984_23829.pdf 

決議: 

(1)修改住宿規則吸菸違規扣點，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投票結果：同意修訂 11 票。通過

修訂案。本法規修訂案待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十二、住校學生違反下列規定,除依學生獎懲辦

法處理外,並採違規扣點方式處理: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5.宿舍區域內吸菸者。 

十二、住校學生違反下列規定,除依學生獎懲

辦法處理外,並採違規扣點方式處理: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刪除第(二)項第5款 

並於第(三)項新增第5款，違反下列情形之一

者,一次扣十點。 

5.宿舍區域內吸菸者,一次扣十點。 

 

(2)原提案修改後條文之 1.包含遭齋民檢舉從房裡飄出菸味者，只要有兩位或以上人證認定有在房裡

抽菸事實即違反宿舍區內抽煙的規則。2.若在宿舍區當場抓到抽菸違規者，將以照相、影片證據直接

撥打菸害專線電話進行檢舉，可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為執行方式請齋長再提討論。 

 

四、散會(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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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5 年 10 月 25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一、針對「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條文內容，實施修訂，以強化學生宿舍安全訪視(原

條文、修訂後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二、105 學年上學期定期宿舍查核，於 105 年 10 月 01 日起至 105 年 10 月 21 日止，違規

67 人次。請各齋齋長及自治幹部不定期巡視齋舍，如有違反規定同學，依宿舍規則及

自治幹部權責實施扣點措施。統計如下： 

105 
學年 

宿舍查核日期 

違      規    事    項 

走 
廊 
放 
置 
雜 
物 

使 
用 
電 
器 

冰 

箱 

未 

申 
請 

宿 

舍 

吸 

菸 

合 
計 

上 

學期 

105 年 10 月 01 日至 
105 年 10 月 21 日止 

24 4 37 1 61 

三、本月份查獲碩齋住宿生打麻將及逾時滯留異性違規情況，均依規定給予扣點處份，違

規五生(三男二女)申請勵新銷點，經召開會議除一人給予退宿處分外，其餘四人均同

意勵新實施愛校服務(不退宿)。 

四、近期女生宿舍雅齋及男生宿舍清齋住宿生多次反映，於宿舍區有人抽菸，影響其他住

宿生權益，惟未具體指證何人違規，生輔組查訪亦無實證，之後由齋教官以發郵件方

式，通知全體住宿生須遵守規定，切勿違規。 

五、賡續辦理定期宿舍查核作業至 10 月 31 日止。 

 

                                    報告人：生輔組鄒素芳 10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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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原條文)  
96年5月23日宿委會修正通過  

99年12月2日宿委會第二次修正通過  

一、為確保本校住宿學生安全、維護學生宿舍分配之公平、公正，及執行本校學生宿 

    舍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特擬訂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  

二、學生宿舍查核，採定期與不定期兩種方式實施  

（一）定期查核：於學期中實施，實施前先於齋長會議時提出，經齋長會議通過，並 

      溝通查核方式及觀念後，即由各齋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會同齋舍幹部、 

     宿舍管理員於期限內實施宿舍查核。  

（二）不定期查核：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住校輔導時或有同學反映宿舍有不明 

      人士進出或冒名頂替情形及宿舍安全之必要查核時，即針對該齋舍實施不定期 

     查核，並於下次齋長會議中報告過程。  

三、查核程序：  

（一）由齋舍幹部與齋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協調清查時間，並知會宿舍管理員 

      實施。  

（二）寢室內有同學在時，檢查人員於表明身份及來意後，在場同學應提出身份證明， 

      以資驗證身份。  

（三）寢室內無同學在時，經檢查人員留言聯繫，於第二次探視仍不在時，檢查人員 

      得進入該寢室檢查，進入寢室後僅得檢視開放空間(如桌面、書架上、床位上 

      等)擺置之相關佐證物品，不能動及抽屜、衣櫃等。  

四、處分：  

（一）寢室內有同學時，經檢查人員表明身份及來意後，仍拒不開門或無法提出身份 

      證明者，經檢查人員提報齋長會議通過後，對該住宿同學各予以扣十點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雙方均限二週內搬離 

      宿舍，不予退費，並取消下一學年之住宿申請(含候補)資格。  

（三）頂替住宿者為校外人士，即送警處理，隔日17時前由該齋宿舍管理員督導搬離， 

      雙方均不得再申請住宿資格。  

五、申訴：  

齋教官（或生輔組、住宿組輔導人員）、齋舍幹部及宿舍管理員未依本查核程序執行查核或

同學對查核人員的處分有異議時，得依「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向宿委會申覆。對宿委會之處理仍不滿意時，得依程序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六、本程序經(91.11.06)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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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  修訂對照表 105.10.25 
原     文 修     訂 備    註 

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 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安全訪視程序 符合精神要

義 

一、為確保本校住宿學生安全、維

護學生宿舍分配之公平、公正，及

執行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一條

之規定，特擬訂清華大學學生宿舍

查核程序。 

一、為確保本校住宿學生安全、維

護學生宿舍分配之公平、公正，及

執行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一條之

規定，特擬訂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安

全訪視程序。 

符合精神要

義 

二、學生宿舍查核，採定期與不定

期兩種方式實施  

（一）定期查核：於學期中實施，

實施前先於齋長會議時提出，經齋

長會議通過，並溝通查核方式及觀

念後，即由各齋教官（或生輔組輔

導人員）會同齋舍幹部、宿舍管理

員於期限內實施宿舍查核。  

（二）不定期查核：教官（或生輔

組輔導人員）住校輔導時或有同學

反映宿舍有不明人士進出或冒名

頂替情形及宿舍安全之必要查核

時，即針對該齋舍實施不定期查

核，並於下次齋長會議中報告過

程。 

二、學生宿舍安全訪視，採定期、

不定期兩方式實施  

（一）定期安全訪視：於學期中實

施，實施前先於齋長會議時提出，

經齋長會議通過，並溝通安全訪視

方式及觀念後，即由各齋教官（或

生輔組輔導人員）會同齋舍幹部、

宿舍管理員於期限內實施宿舍安全

訪視。  

（二）不定期安全訪視：教官（或

生輔組輔導人員）住校輔導時或有

同學反映宿舍有不明人士進出或冒

名頂替情形及宿舍安全之必要安全

訪視時，即針對該齋舍實施不定期

安全訪視，並於下次齋長會議中報

告過程。 

（三）每月實施 1-2 次安全訪視：

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住校輔

導時，得實施安全訪視，並於下次

齋長會議中報告過程。 

1.符合精神

要義。 

2.增加安全

訪視事宜。

三、查核程序：  

（一）由齋舍幹部與齋教官（或生

輔組輔導人員）協調清查時間，並

知會宿舍管理員實施。  

（二）寢室內有同學在時，檢查人

員於表明身份及來意後，在場同學

應提出身份證明，以資驗證身份。 

（三）寢室內無同學在時，經檢查

人員留言聯繫，於第二次探視仍不

在時，檢查人員得進入該寢室檢

三、安全訪視程序：  

（一）由齋舍幹部與齋教官（或生

輔組輔導人員）協調清查時間，並

知會宿舍管理員實施。  

（二）寢室內有同學在時，檢查人

員於表明身份及來意後，在場同學

應提出身份證明，以資驗證身份。  

（三）寢室內無同學在時，經檢查

人員留言聯繫，於第二次探視仍不

在時，檢查人員得進入該寢室檢

符合精神要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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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進入寢室後僅得檢視開放空間

(如桌面、書架上、床位上等)擺置

之相關佐證物品，不能動及抽屜、

衣櫃等。 

查，進入寢室後僅得檢視開放空間

(如桌面、書架上、床位上等)擺置

之相關佐證物品，不能動及抽屜、

衣櫃等。  

四、處分：  

（一）寢室內有同學時，經檢查人

員表明身份及來意後，仍拒不開門

或無法提出身份證明者，經檢查人

員提報齋長會議通過後，對該住宿

同學各予以扣十點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

舍規則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雙方

均限二週內搬離宿舍，不予退費，

並取消下一學年之住宿申請(含候

補)資格。  

（三）頂替住宿者為校外人士，即

送警處理，隔日 17 時前由該齋宿

舍管理員督導搬離，雙方均不得再

申請住宿資格。 

四、處分：  

（一）寢室內有同學時，經檢查人

員表明身份及來意後，仍拒不開門

或無法提出身份證明者，經檢查人

員提報齋長會議通過後，對該住宿

同學各予以扣十點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

舍規則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雙方

均限二週內搬離宿舍，不予退費，

並取消下一學年之住宿申請(含候

補)資格。  

（三）頂替住宿者為校外人士，即

送警處理，隔日 17 時前由該齋宿舍

管理員督導搬離，雙方均不得再申

請住宿資格。  

無修正 

五、申訴：  

齋教官（或生輔組、住宿組輔導人

員）、齋舍幹部及宿舍管理員未依

本查核程序執行查核或同學對查

核人員的處分有異議時，得依「國

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向宿委會申覆。

對宿委會之處理仍不滿意時，得依

程序向「學生申訴委員會」提出申

訴。 

五、申訴：  

齋教官（或生輔組、住宿組輔導人

員）、齋舍幹部及宿舍管理員未依本

安全訪視程序執行安全訪視或同學

對安全訪視人員的處分有異議時，

得依「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

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向宿委會

申覆。對宿委會之處理仍不滿意

時，得依程序向「學生申訴委員會」

提出申訴。 

符合精神要

義 

六、本程序經(91.11.06)九十一學

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會議通

過。 

六、本程序經(91.11.06)九十一學

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會議通

過。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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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安全訪視程序 (修正後條文) 
96年5月23日宿委會修正通過  

99年12月2日宿委會第二次修正通過  

00年00月0日宿委會修正通過 

一、為確保本校住宿學生安全、維護學生宿舍分配之公平、公正，及執行本校學生宿舍規

則第十一條之規定，特擬訂清華大學學生宿舍安全訪視程序。 

二、學生宿舍安全訪視，採定期、不定期、每月 1-2 次安全訪視方式實施  

（一）定期安全訪視：於學期中實施，實施前先於齋長會議時提出，經齋長會議通過，並

溝通安全訪視方式及觀念後，即由各齋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會同齋舍幹部、宿舍管

理員於期限內實施宿舍安全訪視。  

（二）不定期安全訪視：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住校輔導時或有同學反映宿舍有不明

人士進出或冒名頂替情形及宿舍安全之必要安全訪視時，即針對該齋舍實施不定期安全訪

視，並於下次齋長會議中報告過程。 

（三）每月 1-2 次安全訪視：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住校輔導時，得實施安全訪視，

並於下次齋長會議中報告過程。 

三、安全訪視程序：  

（一）由齋舍幹部與齋教官（或生輔組輔導人員）協調清查時間，並知會宿舍管理員實施。  

（二）寢室內有同學在時，檢查人員於表明身份及來意後，在場同學應提出身份證明，以

資驗證身份。  

（三）寢室內無同學在時，經檢查人員留言聯繫，於第二次探視仍不在時，檢查人員得進

入該寢室檢查，進入寢室後僅得檢視開放空間(如桌面、書架上、床位上等)擺置之相關佐

證物品，不能動及抽屜、衣櫃等。  

四、處分：  

（一）寢室內有同學時，經檢查人員表明身份及來意後，仍拒不開門或無法提出身份證明

者，經檢查人員提報齋長會議通過後，對該住宿同學各予以扣十點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雙方均限二週內搬離宿舍，

不予退費，並取消下一學年之住宿申請(含候補)資格。  

（三）頂替住宿者為校外人士，即送警處理，隔日 17 時前由該齋宿舍管理員督導搬離，雙

方均不得再申請住宿資格。  

五、申訴：  

齋教官（或生輔組、住宿組輔導人員）、齋舍幹部及宿舍管理員未依本安全訪視程序執行安

全訪視或同學對安全訪視人員的處分有異議時，得依「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向宿委會申覆。對宿委會之處理仍不滿意時，得依程序向「學生申訴委

員會」提出申訴。 

六、本程序經(91.11.06)九十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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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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